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市监处罚〔2026〕68号
当事人：秦皇岛妍鹏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02MA09LCA65D
住所：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港城大街街道金茂国际大厦B座802A
法定代表人：李秀妍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7日

本案来源于12315举报。2026年3月23日，我局接到河北省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编号：51130300002026032300000205），举报人称“秦皇岛妍鹏商贸有限公司门外牌子写明‘中国315诚信企业’，认为是虚假宣传行为”。2026年3月24日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对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港城大街街道金茂国际大厦B座802A的秦皇岛妍鹏商贸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核查，发现当事人门外荣誉墙悬挂的9块牌匾内容及当事人经营场所内的“度言产品手册”宣传内容存在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在调查过程中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经批准，于2026年3月30日予以立案。
现查明，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对所销售产品进行了对外宣传。
1、 当事人经营场所门外悬挂的用于提升品牌影响力的“中国美容行业信用AAA级单位”“全国美容行业十大名优品牌”“中国美容行业畅销品牌”“河北省创新、创优质量品牌双承诺单位”“河北省创新创优质量品牌单位”“中国消费者可信赖品牌”“中国美容行业最佳示范企业”“中国诚信无投诉企业”“中国3.15诚信企业”等9块牌匾落款均为“中国质量认证监督管理中心”及“中国企业信用评估中心”，经执法人员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查询，上述两家单位均未在民政部门登记，当事人也无法提供相关的合法证明材料；
二、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内发现“度言产品手册”宣称：“女性抑菌套盒HPV抗菌凝胶（女性抑菌凝胶）产品功效：有效消灭Hpv亚型病毒，保护宫颈，预防宫颈癌，增强阴道免疫力；HPV 杀菌 消炎 修复；植萃抑菌套盒1.宫颈糜烂粉（女性抑菌液）产品功效：针对宫颈糜烂1-3度的糜烂均有显著的效果，消除糜烂恢复私处健康。2.宫颈糜烂凝胶（女性抑菌凝胶）产品功效：针对宫颈糜烂1-3度的糜烂均有显著的效果，消除糜烂恢复私处健康；消除 糜烂 修复 杀菌；”“ 8大功效 有效阻断疾病的传播  度言 进入阴道后可以均匀涂抹在女性阴道、宫颈口，形成均匀的黏膜，达到阻断和杀菌效果。可以在三分钟内杀灭各种细菌、病菌、霉菌、衣原体、支原体等6大类650多种细菌，还具有提高机体免疫能力、修复破损组织的作用，从而使病原体根本无法进入人体组织，不造成感染  可以预防宫颈癌等疾病的发生  宫颈糜烂是导致宫颈癌的主要原因之一，患宫颈糜烂者发生宫颈癌的几率比无宫颈糜烂者发生宫颈癌几率高几十倍，度言 能够预防和消除宫颈糜烂，杀灭HPV病毒，防止宫颈糜烂向宫颈癌发展，预防宫颈癌等疾病的发生”。上述宣传内容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材料。
以上宣传内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材料，当事人为了提高品牌影响力，涉嫌利用荣誉墙牌匾内容及产品手册宣传内容作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属于虚假宣传行为。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收集证据，当事人涉嫌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已调查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河北省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编号：51130300002026032300000205），证明了案件来源；
2.经当事人盖章确认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了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3.法定代表人李秀妍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其自然人身份信息；
4.对法定代表人李秀妍的询问笔录1份，现场笔录1份、执法人员在现场拍摄的录像及2张现场照片，证明了当事人在经营活动中涉嫌虚假宣传行为；
5.经当事人盖章确认公司门口荣誉墙上9块用于宣传的牌匾照片1张及执法人员查询的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查询结果复印件2张，证明了当事人涉嫌利用没有合法证明材料的牌匾内容用于虚假宣传的实际情况；
6.当事人盖章确认的度言产品手册1份，证明当事人涉嫌利用没有合法证明材料的产品宣传手册内容用于虚假宣传的实际情况；
7.当事人提供的委托加工企业（上海美哈生物科技发展公司）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沪卫消证字〔2019〕19号）、加工承揽合同复印件、商标使用授权书共12张，证明了当事人销售产品均为消毒产品及销售产品来源的实际情况；
8.当事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经营活动；
9.当事人提供的《整改承诺书》1份，整改照片7张。证明当事人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以上证据已经过相关人员盖章、签字确认。
2026年6月4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秦市监罚告〔2026〕67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听证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任何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利用牌匾内容及产品手册宣传内容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6月27日修订）第九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6月27日修订）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鉴于当事人能积极主动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主动供述了其违法行为的主要事实，并提供相关证据，具有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的情形，同时当事人的商业宣传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具有可以依法从重处罚的情形。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十一条“当事人既有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形，又有从重行政处罚情形的，应当结合案件情况综合裁量后作出决定。”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一般情形的行政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6月27日修订）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6月27日修订）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目录1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4中裁量幅度一般的裁量基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三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对当事人作出罚款人民币400000元行政处罚。
当事人应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秦行金财支行（全称：秦皇岛市财政局，账号：634013010000002150）缴纳罚款；罚没许可证副本编号：07000005-1，正本编号：07000005，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6月2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公室，一份财务科。
